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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章 前言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第五十九条“用途变更

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，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

污染状况调查”。《韶关市拟再开发利用地块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工作

指南》中规定“拟用途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

应纳入韶关市拟再开发利用地块土壤污染防治管理”，在办理地块用

途变更手续前，应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
本次调查的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 SG-QJ-12-01-0015、17、18A号

地块现有土地利用现状为城镇住宅用地、公用设施用地、科教文卫用

地、水浇地，规划建设为住宅用地，属于用途变更为住宅的地块，需

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。

本次调查地块位于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火山街道火山路西侧，地

块面积约 14484.37m2。规划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。地块中心地理坐标

为 E113.74568322°，N 24.83142329°，土地使用权人为韶关市曲江

区土地储备中心。

检索韶关市曲江区自然资源局土地利用现状（2024 年度），本

地块红线范围内的现状地类为城镇住宅用地、公用设施用地、科教文

卫用地、水浇地，规划建设为住宅用地。受韶关市曲江区土地储备中

心委托，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司”）对该地块

进行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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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章 概述

2.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

通过开展建设用地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，对地块历

史、现状等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后系统分析，为地块管理以及是否开展

初步采样调查提供参考依据。

第一阶段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应秉持的原则如下：

（1）针对性原则。针对场地的特点，根据目标场地历史、现状、

规划用途等情况对场地的各个区域进行针对性调查。

（2）规范性原则。严格按照目前场地调查的相关技术规范进行

调查。保证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的科学性、准确性和客观性。

（3）可操作性原则。在场地环境调查评估时要综合考虑调查方

法、调查时间、调查经费以及现场条件等客观因素，保证调查过程切

实可行。

2.2 调查范围

调查地块位于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火山街道火山路西侧，地块面

积约 14484.37m2。规划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。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。

调查地块红线拐点坐标见表 2.2-1，调查范围见图 2.2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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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地块拐点坐标示意图

2.3 调查依据

2.3.1 法律法规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年 4月 24日修订，

2015.1.1 起施行）；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（2018 年 8月 31日发

布，2019年 1月 1日实施）；

（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 8月 26日第十三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订）；

（4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2020 年 4

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

次修订）；

（5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（2010.12.25修订，2011.3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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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实施）；

（6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2018 年1月1日实施）；

（7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2018 年 10月 26日

实施）；

（8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（2022年6月实施）；

（9）《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生态环境部令

第 42号）（2016年）；

（10）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国发〔2016〕

31号）；

（11）《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》（2009年9月16日）；

（12）《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》（2018年1月1日

起实施）；

（13）广东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办法（2019

年3月1日实施）；

（14）《广东省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》（粤环〔2010〕

99号）；

（15）《韶关市土壤污染防治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韶府规〔2019〕

2号）；

（16）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（2021年12月1日实施）。

2.3.2 标准、技术规范、导则

（1）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16〕31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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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《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》（环

发〔2012〕140 号）；

（3）《关于印发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总体方案的通知》（环

土壤〔2016〕188号）；

（4）《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、搬迁及原址场地再

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发〔2014〕66 号）；

（5）《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生态环境部令

第 42号）；

（6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16〕145号）；

（7）《关于印发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系列技术文件的通知》

（环办土壤〔2017〕67号）；

（8）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 25.1-2019）；

（9）《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》（生态环

境部公告 2014年第 78号）；

（10）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信息采集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；

（11）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

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；

（12）《土壤环境背景值》（DB4402/T 08-2021）；

（13）《关于印发韶关市土壤环境管理相关工作指南的通知》（韶

环〔2021〕267号）；

（14）《韶关市拟再开发利用地块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工作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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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行）》；

（15）《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及效果评

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（修订版）》；

（16）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。

2.4 调查方法

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

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，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。若第一阶段调查

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，则认为地块

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，调查活动可以结束。

（1）资料收集与分析

地块的资料收集主要包括：地块利用变迁资料、地块环境资料、

地块相关记录、有关政府文件，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。

当调查地块与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，须调查相邻地块的相

关记录和资料。

资料的分析：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

和不合理的信息，如资料缺失影响判断地块污染状况时，应在报告中

说明。

（2）现场踏勘

在现场踏勘前，根据地块的具体情况掌握相应的安全卫生防护知

识，并装备必要的防护用品。

现场踏勘的范围：以地块内为主，并应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，周

围区域的范围应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污染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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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：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，相邻地块的

现状与历史情况，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，区域的地质、水文地

质和地形的描述等。

现场踏勘的重点一般应包括：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、处理、储存、

处置；生产过程和设备，储槽与管线；恶臭、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

味，污染和腐蚀的痕迹；排水管或渠、污水池或其他地表水体、废物

堆放地、井等。同时应该观察和记录地块及周围是否有可能受污染物

影响的居民区、学校、医院、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等，

并在报告中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。

现场踏勘的方法：可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、摄影和照相、现场

笔记等方式初步判断地块污染的状况。踏勘期间，可以使用现场快速

测定仪器。

（3）人员访谈

访谈对象：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，如地块管理机构

和地方政府官员、生态环境部门人员、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

者，以及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（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

附近居民）。

访谈内容：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，以及信息补

充和已有资料的考证。

访谈方法：可采取当面交流、电话交流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

式进行。

应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，并对照已有资料，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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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处进行核实和补充，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。

（4）污染识别信息分析及结论

明确地块内及周边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有无可能的污染源，并进行

不确定性分析。若无可能的污染源，可以结束调查工作；若有可能的

污染源，应说明可能的污染类型、污染来源和重点区域，明确地块特

征污染物（关注污染物），并提出初步采样调查建议。本次土壤污染

状况调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调查工作，调查工作内容和程序详见图

2.4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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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4- 1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技术路线（红色虚框内为本报告的工作流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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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论和建议

结论

调查地块位于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火山街道火山路西侧，地块面

积约 14484.37m2。规划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。土地使用权人为韶关市

曲江区土地储备中心。地块现状地类为城镇住宅用地、公用设施用地、

科教文卫用地、水浇地，规划建设为住宅用地。通过对地块第一阶段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，得出以下结论：

本地块历史上未曾进行过工业生产活动，未从事过《韶关市拟再

开发利用地块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工作指南》中规定的重点行业；在项

目调查期内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重大污染源。地块不

属于疑似污染地块，地块内无覆土，未填埋其他不明来源土方及固体

废物。

本报告使用重金属快速检测仪（XRF）对地块内土壤进行了现场

速测，共选取 4个点位进行检测。速测结果表明 4个监测点位中镍、

铜、砷、铅、钒均有不同程度检出，但样品均未超过筛选值标准，钴、

镉和锑未检出。速测样品均未超过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

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

标准限值要求，土壤环境状况良好。

综上，根据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

25.1-2019），本地块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，本次调

查活动可以结束。根据调查结果，本地块作为住宅用地进行开发建设

的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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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

为减少地块在后续开发利用过程中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造成的

负面影响，本报告建议：

（1）在对地块进行开发利用时，施工期做好除尘和降噪等防治

措施，以及严格做好相应的安全措施，进而降低对周边敏感点的影响。

（2）后期进行土建施工时，应严格把控好施工时间，避免给周

边居民造成噪声污染，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与作息。

（3）鉴于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建议在

地块开发过程中，一旦发现土壤和地下水的异常情况，立即停止相关

作业，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环境安全，并及时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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